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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今天上午，莲都区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公告，自8月4日16时起，莲都区
一般人群开展7天一轮常态化核酸检测。

□ 记者 俞文斌

本报讯 8月 3日 22时 15分，丽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在集中隔离点发现 1 例初筛阳性感染者，已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

触者紧急排查，并落实管控。

初步流调结果显示，该感染者 8月 1日 10:43乘

坐G1605（4车 15F）从义乌抵达丽水高铁站；11:00丽

水新华书店（莲都区紫金路 636号）买书；11:50丽水

经开区汇鑫·碧桂苑小区重庆烤鱼饭店购买中餐（打

包未堂食）；19:00丽水经开区汇鑫·碧桂苑小区丽景

园生鲜购物超市购物。8月 2日居家未外出。8月 3
日 11:16乘坐私家车前往富岭卫生院门口的核酸采

样点进行采样，后根据协查信息纳入隔离管控。

请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的人员，立即向

所在村（社区）报告，做好自我防护，就近到核酸检

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并配合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

施。请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养成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卫生习

惯，积极接种疫苗，共筑防疫屏障。

丽水经开区在集中隔离点发现1例初筛阳性感染者

莲都区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公告

一般人群开展7天一轮常态化核酸检测

□ 记者 麻东君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市区户外显

示屏的日常监管，落实主管部门的主体责

任、安全播出等责任，维护我市安全稳定的

文化环境，8 月 2 日，丽水市委宣传部组织

市文明指导中心、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市场

监管局等职能单位，联合开展户外显示屏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全面筑牢安全防线。

上午 9 点许，联合检查人员分为三组

对市区万地广场、金汇广场等地 29处户外

显示屏开展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检查人

员对户外显示屏责任主体、播放内容、安全

设施等进行了重点排查。

“你看，屏幕上有部分已经显示故障，

还有几个 led原件隆起，存在安全隐患。”上

午 9点 10分，检查人员对市区大润发超市

（宇雷路出口）的户外显示屏走访时，对发

现存在的问题当即要求超市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整改。

“配电箱的锁具已经损坏，电线外露存

在安全隐患。”上午 10点 17分，检查人员在

对市区解放街（华数数字电视营业厅门口）

的户外显示屏走访时，发现该显示屏的配

电箱无法正常关闭，雨季存在短路的风

险。该显示屏维保负责人表示，将立即进

行整改，确保消除隐患。

记者了解到，本次行动对市区现有的

户外显示屏进行了全面排查，了解掌握所

有户外显示屏的数量、地址、业主单位等信

息。其次，检查了户外显示屏设施的高度、

大小是否符合标准，重点检查设置是否牢

固可靠、线路是否存在漏电风险等安全问

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做到“发现一处、整

改一处”，杜绝发生安全事故。在发布内容

上，重点检查是否有违法违规内容，不管是

公益广告还是商业广告，都不能出现内容

书写错误、表述不规范或者与党中央精神、

社会公德、公序良俗不相符的问题。

此外，检查人员还检查了户外显示屏

管理方是否建立内容发布审核、定期检查

维护、网络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等管理机

制，明确谁负责审核、谁负责检查，是否有

相应网络技防措施，是否有应急预案，是否

安排人员值班值守，万一出现突发状况如

何处置等等，坚决杜绝无人审核、无人检

查、无人值守等现象。

下午 3 点 30 分，检查人员对当天排查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整改

建议。接下去，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相关职能部门将督促整改到位。下一步，

市委宣传部将继续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针对

户外显示屏开展“回头看”。同时，将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使用、谁负责”的原

则，做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全面提升户外

显示屏安全管理水平。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
户外显示屏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季颖颖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暨打假

治劣“药剑”行动，全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近日，全

市市场监管系统联合各相关部门，对全市医院周边

药店和诊所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此次共检查药店

诊所 53家，排查风险隐患 26个，责令现场整改到位

15 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9 份，警告 2 家，立案查

处 1件。

据介绍，本次检查执法人员采取突击检查、错时

检查的方式，重点检查核查票、证、账、货、款是否相

符，是否按规定销售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是否存在

非法经营医保高值药品等，对全市医院周边药店和

诊所开展全覆盖检查，旨在全力消除风险隐患，持续

提升群众药品安全满意度。

针对本次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阴凉区温度超标等

问题，执法人员要求不合规商家立行立改，对中药饮

片、医保高值等药品储存养护不到位、诊所未及时建

立验收和养护记录等问题督促制定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责任人，确保问题如期整改，

对账销号，消除风险隐患。

“接下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推进药品流

通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坚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突击检查医院周边53家药店和诊所

警告2家 立案查处1件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郑欣慰 实习生 雷蕊

本报讯 据金华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通报，截至 2022年 8月 3日上午 10时，义乌市在集

中隔离点发现 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2例无症状

感染者。其中，省外输入后发生家庭传播 4例，在密

接中发现 2 例，存在一定的社区传播风险。为防范

疫情输入我市，昨日，丽水市疫情防控办发布紧急提

醒，请义乌等地来返丽人员从速报备。

市疫情防控办提醒，请 7 月 29 日 20 时以来，有

义乌市旅居史的来丽返丽人员立即向居住地街道

(乡镇)、社区(村)、所在酒店(宾馆)或拨打 12345报备，

并主动配合落实以下健康管控措施：对有义乌市高

风险区（江东街道永胜小区 51 幢、52 幢、53 幢、63
幢、65幢、66幢，西谷小区，石塔头村）旅居史的来丽

返丽人员，实施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有义乌市

中风险区（江东街道宗泽东路—江东东路—宾王路

—环城南路—东义公路—东阳义乌界线—义乌江区

域内）旅居史的来丽返丽人员，实行 7天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对有义乌市低风险区（市内其他区域）旅居

史的来丽返丽人员，实行 3 天日常健康监测，进行

“三天两检”。高中低风险区划分情况根据疫情形势

动态调整，以义乌当地发布为准。

市疫情防控办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勿前

往义乌，如必须前往，务必提前向所在社区（村）、单

位报备，并做好个人防护。

市疫情防控办发布紧急提醒

请义乌等地来返丽人员从速报备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金晶 实习生 雷蕊

本报讯 为科学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严防疫情输入风险，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要求和省、市疫情防控安排，今天上午，莲都区

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公告，自 8月 4日 16时起，

莲都区一般人群开展 7天一轮常态化核酸检测。

公告明确，莲都区主城区及碧湖镇范围内一般

人群每 7 天应自觉完成一次核酸采样，请广大市民

错峰前行，就近就便参加检测；持续加强“浙丽通行

码”扫码核验工作，严格执行扫码必验，验码必严。

规定时间内未取得核酸采样或检测证明的人员不得

进入公共场所，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在切实按

照高中低风险地区落实涉疫人员相应健康管理措施

的基础上，对来莲返莲人员倡导其在抵莲后 24小时

内进行 1 次免费的核酸检测，后续按照常态化核酸

检测要求予以落实；重点人群核酸检测频次按照相

关规定执行。

望广大市民朋友理解、支持、配合，共同守护健

康家园。莲都区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将根据疫情形

势变化，对核酸检测频次适时调整，调整情况另行公

告。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为坚决阻断新冠肺炎疫情

传播途径，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丽水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于今

天上午 05:00-09:00，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覆盖丽

水经开区范围内所有人员。


